枞阳镇五一村老村部房屋五年租赁经营权
拍租须知

1、有关事项：本次拍租标的物以现状为准，竞租人应事先仔细查看标的物，充分了解标的物状况，对有关事项详细咨询；一经应价，即承认标的物现状，如因情况不清造成后果责任自负。委托人和本公司对标的物不承担瑕疵、品质担保责任。凡参加竞租的竞租人请仔细阅读本场拍租会的《拍租须知》及枞阳镇五一村民委员会《房屋租赁合同书（样本）》，了解其中的各项条款和要求, 并为自己的竞租行为负责。

2、标的物概况（以现状拍租）：枞阳镇五一村老村部房屋五年租赁经营权。老村部房屋四幢：东会议室1栋、南办公房1栋、北库房1栋、西北角食堂：面积约570.60平方米；院内场地面积约670平方米。枞阳镇五一村老村部坐落在新村部东北约2公里黄石路前进组与汤庄组交汇处。
特别说明：五一村老村部房屋保留一间办公室（面积约 50平米），作为五一村党员活动室用，不在本次拍租范围内。五一村老村部房屋拍租使用面积约520.6平米（实际面积以现状为准）。

3、拍租时间：2019年8月12日下午15:00时。
4、拍租地点：枞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二号开标室。
5、标的物租赁期限：五年 。

6、标的物经营要求：承租人对租赁房屋应安全合理善意使用，不得利用租赁房屋从事违法活动；不得从事娱乐、危化物品、易燃易爆品、易腐蚀等污染严重、噪音过大的生产加工业务。
7、竞拍号牌：2019年8月12日下午14:30分 ，竞租人到拍租会场凭《报名资料》和法人身份证（原件）领取竞拍号牌。竞拍号牌为拍租会竞价的唯一凭证，领号牌者与登记人身份须相符，且要妥善保管，不得转、借、调换，否则造成后果由当事人负责。
8、拍租方式：本次拍租会拍租方式为有底价的增价式拍租，即先由拍卖师报出起拍价，然后由竞租人举号牌报价，即表示按照一个加价幅度加价，竞租人也可跳叫，即超过一个加价幅度叫价。如有两个竞租人同时应价，则由拍卖师现场确认竞价者。拍卖师在拍租前应当宣布起拍价格、竞价阶梯，并有权临时调整竞价阶梯。最高竞价者拍卖师落槌以示成交，竞租人随即成为该标的的承租人，承租人与拍卖人现场签订《拍租成交确认书》和《拍租会笔录》。

9、其他事项：（1）租赁期内，承租人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违法活动；安全、消防、卫生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一切安全和经济责任均由承租人自行承担。（2）租赁期内，承租人需要装修或变更原有设施的，必须书面报告出租方并经书面同意后方可施工，一切费用和安全责任由承租人自行承担。
10、承租人在租赁期内应合法经营、自负盈亏、按章纳税，不得人为改变房屋结构，不得私自转包转租。

11、承租人在租赁期内，所有安全责任由承租人自行负责，枞阳镇五一村不承担任何责任。

12、经营期满后，承租人须将枞阳镇五一村老村部房屋完整无损的交还给五一村民委员会，承租人在经营期间自行添置的所有动产及经营用具等由承租人自行处理，五一村民委员会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经营期内，增加的不动产，承包结束后，无偿交付给五一村民委员会。
具体事项详见枞阳镇五一村民委员会《房屋租赁合同书（样本）》。
13、支付款：枞阳镇五一村老村部房屋租金分四批支付，第一批承租人在拍租会结束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一次性付清前二年的租金并向拍卖人支付五年成交总价款的全部佣金后（详见支付款协议）方可与枞阳镇五一村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后三年租金承租人应在每年的3月2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五一村民委员会。

    14、违约责任：如承租人在拍租成交现场拒绝签署《拍租成交确认书》，或在签署《拍租成交确认书》后不按规定时间支付第一批租金和全部佣金，或拒绝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均视为违约，竞租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不予返还，同时，依照《拍卖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15、保证金：拍租成交后，竞租人交付的保证金在拍租会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不计息）。承租人交付的保证金在付清前二年租金和全部拍租佣金后全额退还（不计息）。

    16、纠纷：因拍租纠纷引起的诉讼由出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竞租人已认真、仔细阅读了本场拍租会的《拍租须知》，对其意思表示已清楚明白。同意接受标的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并愿意对自己的竞租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枞信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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